关于福田镇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年财政预算的报告（草案）

——2021年4月28日在福田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福田镇人民政府

各位代表：

我受镇人民政府委托，向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报告2020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请代表们审议，并请各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0年财政决算执行情况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财政局的指导帮助下，在镇人大的大力支持下，镇财政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决策部署，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咬定全年目标不动摇，进一步加强收入征管，严格控制和合理安排支出，强化财政监督，全力保障各项中心工作推进，较好地完成了镇十三届五次人代会确定的预算任务，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一）2020年财政收入执行情况

全年财政收入共计1726.58万元，其中财政预算收入1130.23万元（2020年财政决算数据为5130.23万元，数据4000万元为移民资金，不作为实际财政预算收入），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14.9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03万元，其他收入210.24万元，年初结转结余596.35万元，完成预算的128.69%。

（二）2020年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全年全镇财政总支出1469.72万元，完成预算的130.03 %。具体支出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61.68万元。

（1）人大事务支出20.62万元，
（2）政府事务支出441.33万元，

（3）统计信息事务支出5.96万元，
（4）财政事务支出6.59万元，

    （5）人力资源事务支出6万元，
（6）纪检监察事务支出1.1万元，
（7）民族事务支出128.34万元，

（8）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49.69万元，
（9）组织事务支出0.8万元；

（10）市场监督管理事务支出0.6万元；

（11）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65万元。
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0.59万元。
（1）文化和旅游支出49.06万元，

（2）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53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6.34万元。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0.33万元，
（2）民政管理事务支出111.57万元，

（3）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38.74万元，

（4）就业补助支出8.56万元，

（5）社会福利支出2.09万元，

（6）残疾人事业支出0.89万元，
（7）临时救助支出0.4万元，

    （7）退役军人管理事务支出1.56万元，
    （8）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万元。
4.卫生健康支出36.61万元。

（1）公共卫生支出13.29万元，

（2）计划生育事务支出6.11万元，

（3）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6.89万元，

（4）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0.32万元。
5.节能环保（污染防治）支出155.77万元。

6.城乡社区支出204.46万元。

（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支出36万元，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5.03万元，
（3）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63.43万元。

7.农林水支出119.44万元。

（1）农业农村支出70.28万元，

（2）林业和草原支出11.46万元；

（3）水利支出0.5万元，

（4）扶贫支出21.02万元，

（5）农村综合改革16.18万元。

8.交通运输（公路水路运输）支出30.81万元。

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自然资源事务）支出7.62万元。

10.住房保障（住房改革）支出36.4万元。

（三）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1130.23万元，年初结转结余596.35万元，全年收入合计1726.58万元；收入总计减当年财政支出1469.72万元后，年终滚存结余256.86万元，实现了收支滚动平衡目标。

（四）2020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是强化征管服务，不断拓宽税基税源。加强财税沟通与交流，及时掌握新办企业、新增税源变化情况，强化税源管理与监控，确保各项税收应收尽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大力支持桠华工贸、塘坝河水电站、福兴矸石砖厂等实体经济发展，签订引进投资1.2亿元的攀枝花澜泊生态养鱼项目，努力培植和壮大财源。

二是统筹安排财力，增强民生保障能力。切实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努力做到新增财力优先向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倾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全年发放各项涉农专项资金525605.48元，其中：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134户476651.45元，发放水稻补贴302户48954.03元。

三是严格规范管理，着力打造阳光财政。严格执行《会计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将财政监督与绩效评价融入财政工作各个环节。制定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政支出和资金支付的审核、审批程序；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检查和跟踪问效；注重对政府各类工程的招标和审计工作；注重政府采购和资产的管理；注重财务审核审批程序。

各位代表，2020年全镇财政运行状况总体良好，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与镇党委、镇政府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制约我镇经济发展的困难较多，规模经济、新增税源不够，地方财政增收压力持续加大。二是财政保障范围不断扩大，支出项目日益增多，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森林防灭火、疫情防控等支出需求不断加大。三是财政管理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资金使用的规范、安全、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分析把脉，找准症结，综合施策，努力加以改进。恳请各位代表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水平，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福田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二、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情况

为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实现，根据我镇的实际情况，现提出2021年财政预算草案如下：

（一）2021年财政收入预算

全年财政预算收入977.3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720.46万元，上年结转256.86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720.46万元包括人员经费384.4万元、公用经费74.8万元、项目经费261.26万元（其中非税收入70万元）。

    上年结转256.86万元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8.29万元（包括三峡集团捐赠扶贫资金、攀钢定向捐赠资金、项目资金及自筹资金、工作经费、未使用完的非税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0.41万元（包括文广局转入文化维护经费)、节能环保支出38万元（包括生活污水整治资金）、农林水支出0.16万元（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资金）。
（二）2021年财政支出预算

2021年本级财政预算支出977.32万元，按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科目安排如下：

1.人员经费384.4万元。保障政府机关在编人员个人部分的支出，具体包括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其他工资、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障费等。

2.公用经费74.8万元。保障政府机关为完成工作任务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支出，具体包括办公费、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费用等。

3.项目经费191.26万元。用于保障乡村环境治理、道路养护、水利工程管护、基层党建群团、文化旅游设施维护、基层治理集市管理、公共厕所和乡村污水处理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其中，对外援助干部人才补助经费6.80万元；会议费4.26万元；社区干部报酬23.82万元；村组干部报酬77.72万元；党代表、人大代表活动经费4.85万元；基层财政治理补助整合资金73.81万元；

    4.非税收入70万元。用于我镇保障临聘人员工资及保险、武装、森林防火、水利、党建、纪委、妇联、团委、计生、宣传文化、食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综治维稳、统计、农业、疫情防控等工作，以及弥补公用经费，保障我镇正常运转。

5.上年结转资金256.86万元。按照上年未完工的项目安排支出。
（三）2021年财政工作重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2021年的财政工作，对于保证我镇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按照镇人代会确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锐意进取，踏实工作，圆满完成全年财政预算收支任务，实现我镇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我们将持续发挥财税职能作用，狠抓增收节支。在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积极抓好组织收入工作，进一步培植财源，增强财政增收后劲，同时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强化重点工程和重大民生项目资金保障，努力为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保障。

二是抓好支出预算执行。在全力保障2021年财政总体任务完成的基础上，我们将严格按照财政预算执行管理要求，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着重压减非重点、非急需支出，有序安排资金，增强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更科学、更高效、更透明，确保财政支出预算圆满完成。

三是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我们将坚持关注民生，着力保障农业、城乡社区建设等支出，加大对教育、文化、公共卫生、提升城镇品质等事业的投入，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预算管理，健全支出标准化体系，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取得实效。
各位代表，实现2021年预算目标，任务繁重，责任重大。我们将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凝心聚力，难中攀高，扎实做好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为推动福田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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